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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12月 14日以现

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会议由董事长方项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董事会授权管理层成立债权债务清理小组的议案》 

为了清理公司现有的债权债务，公司董事会特授权管理层组成“债权债务清

理小组”，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债权债务清理小组负责人，主要工作如下： 

1、债权催收：对公司已支付预付款但合同未履行的对方单位及因其他原因对

公司负担债务的单位或个人，要求及时返还所欠款项并要求支付一定的违约金及

包括利息、滞纳金在内的资金占用费； 

2、债务清偿：代表公司与公司债权人进行谈判，讨论公司债务解决具体方案，

争取减免公司债务。其中，对与公司负担的 1000 万元以下的债务减免，公司授

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直接签订相关债务减免协议；对 1000万元以上（含 1000万元）

的债务减免，仍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履行相关决

策程序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15 日 


